
山东中医药大学关于 

进一步加强学生课堂管理的通知 

 

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主要内容，强化课堂教学管理是

维护课堂教学纪律、切实发挥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及全员育

人功能的重要保障。为进一步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，保证课

堂教学效果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现重申有关学生课堂纪律的若

干要求，请各位教师和学生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教学工作是学校的核心工作，课堂教学是教学任务

落实的核心阵地，课堂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教学水

平和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学生作为受教育者，应遵守学校纪律，尊重教师，

自觉服从教师的组织、管理和指导，按时完成预习、作业、

复习、课堂讨论、课堂测验、实验等学习任务，积极配合教

师圆满完成课堂教学任务。 

学生必须按时上课，不得迟到、早退或旷课。因病、因

事不能上课时，必须事先请假，未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而缺课、

或请假后超假者，按旷课处理。 

    三、根据《山东中医药大学本科生学分制管理暂行规定》

（校教字〔2020〕28号）第十八条规定： 

学生在一学期内累计缺课超过任一课程教学时数三分

之一或缺交作业超过作业总数三分之一者，不得参加该课程



的考试，成绩记为 0 分。 

根据《山东中医药大学本专科学生违纪处分办法(修订》

（校学字〔2017〕14号）第二十五条规定： 

无故旷课者，根据下列情形可给予相应处分： 

1.一学期内累计旷课达 10学时，给予警告处分； 

2.一学期内累计旷课达 20学时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 

3.一学期内累计旷课达 30学时，给予记过处分； 

4.一学期内累计旷课达 40学时，给予留校查看处分； 

5.一学期内累计旷课达 50学时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 

四、老师要严格执行课堂出勤登记制度，上课前要进行

点名，鼓励采用雨课堂等智能化教学手段统计出勤情况，要

对旷课、迟到、早退情况如实记载，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依

据，对累计缺课超过规定学时的学生要及时报教务处，教务

处不安排其参加课程结业考试。对出勤率较低或迟到、早退

现象严重的班级，及时反馈给相关学院。 

学院要建立学生教学信息反馈机制和学生督导机制，及

时对学生违反课堂秩序的不良行为进行督导纠正。院领导、

教研室负责人要深入课堂听课，切实加强对教学各环节的检

查、督促和监控，维护学校良好的课堂教学秩序。 

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课堂教学管理力度，加强对学生上

课到课率及课堂纪律的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至学

院，督促整改。教务处每学期末，统计学生缺课情况，对累



计缺课达到规定学时的学生，不安排其参加相关课程的结业

考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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